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收費辦法   

修正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經濟部經水字經水字第０九四０四六

０三 九００號令訂定發布全文十一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自來水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二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繳費人，指水質水量保護區內取用地面水或地下水之水權人或臨時

使用權人。 

  前項水權人或臨時使用權人引取之水量直接供應公用事業或農田水利會時，該

公用事業或農田水利會為繳費人。 

  公用事業依本法第十二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於其費用外

附徵時，該公用事業之用戶為繳費人。 

  前項用戶之用水來源均非取自水質水量保護區內者，公用事業不得將其納為附

徵之繳費人。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繳費人繳交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繳費金額計算方式如

下：繳費金額（ 

  元）＝取用水量（立方公尺）×費率（元∕立方公尺）。 

  前項所稱取用水量，於依水利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裝置量水設備者，為其逐月填

具用水紀錄  表報查之實用水量；於未依規定裝置量水設備，或雖依規定裝置

量水設備而未逐月填具用水紀錄表報查者，以水權狀及臨時用水執照記載之引

用水量為準。 

  第一項取用水量一部或全部之實際用途，與水權狀及臨時用水執照記載之用水

標的不符，經水權登記主管機關查明屬實者，該不符之取用水量其費率應以實

際用途之用水標的為準，並自其狀、照記載核准之起始日期計之。但繳費人以

文書證明其實際變更用途之起始日期者，自該日期起計之。 

  本辦法所稱費率，指依用水標的以每立方公尺取用水量計收之水源保育與回饋

費，各用水標的之費率如下： 

  一、家用及公共給水：每立方公尺０．五元。 

  二、農用用水：每立方公尺０．００九元。 

  三、水力用水：每立方公尺０．０００九元。 

  四、工業用水：每立方公尺０．五元。 

  五、其他用途：每立方公尺０．五元。  

  第四條  

  第二條第三項繳費人繳交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繳費金額計算方式如下：繳費金

額（元）＝繳費人用水費（元）×附徵百分比（％） 附徵百分比（％）＝費率



（元∕立方公尺）∕公用事業平均費用（元∕立方公尺）公用事業平均費用（元

∕立方公尺）＝總售水金額（元）∕總售水量（立方公尺）繳費人用水費，指

公用事業向繳費人實際計收水量之水費；總售水金額，指公用事業前第二年一

至十二月，同一費率繳費人用水費之總和；總售水量指該總售水金額之實際計

收水量。 

  附徵百分比計算結果低於百分之五時，以百分之五計之；高於百分之十五時，

以百分之十五計之。  

  第五條  

  前二條計算項目之金額、水量、用水費、附徵百分比及費用，其計算結果以該

項目單位小數點後第一位數四捨五入進位法計之。  

  第六條  

  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繳費人之繳費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每年計費一次，寄

發繳費通知單向繳費人徵收之。第二條第三項繳費人之繳費金額，由公用事業

併其繳費人用水費附徵後二個月內繳至中央主管機關。  

  第七條  

  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繳費人停止取用水，以書面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中央

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查屬實者，停止期間停止取用水量之繳費金額不予計算。  

  第八條  

  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繳費人，其繳費通知單應載明水質水量保護區名稱、繳

費人姓名或名稱、地址、取用水量、用水標的、費率、繳費金額、繳費截止日

期及其他必要事項，其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  

  第二條第二項水權人或臨時使用權人直接供應之取用水量或用水標的有異動

時，應將異動情形以書面通知中央主管機關。 

  第二條第二項繳費人之取用水量或用水標的有異動時，應將異動情形以書面通

知水權人、臨時使用權人及中央主管機關。  

  第十條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徵收，中央主管機關得依作業時程分區及用水標的別實

施，並得擇區試辦。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實施或試辦前，應將適用之區域、對象及其他有關事

項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